
日照市山东石大科技石化有限公司“7•16”较

大着火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时间：2015-12-01 发布单位：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 年 7 月 16 日 7 时 39 分，山东石大科技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大科技公司”）

液化烃球罐在倒罐作业时发生泄漏着火，引起爆炸，在事故救援过程中造成 2 名消防队员受

轻伤，直接经济损失 2812 万元。 

 

  事故发生后，国务院领导及山东省委、省政府和国家安监总局高度重视，国务委员郭声

琨通过视频指挥事故救援，省委书记姜异康、省长郭树清和国家安监总局领导分别作出重要

批示，要求全力以赴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省长郭树清专程赶赴事故现场，对事故调查

处理和善后等工作提出要求；省委常委、秘书长于晓明、副省长张务锋及省安监、公安、消

防、质监等部门负责同志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指导事故救援和事故调查工作；公安部消防局、

省公安厅消防总队领导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坐镇指挥事故救援；国家安监总局迅速派员赶赴

事故现场，督导事故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日照市和岚山区党委、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负责同志接到事故报告后，迅速赶赴事故现场，组织开展事故

救援处置工作。  

 

  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236 号）以及国

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挂牌督办、提级查处的要求，省政府成立了由省安监局、省监察厅、省公

安厅、省总工会、日照市政府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组成的山东石大科技石化有限公司“7•16”

较大着火爆炸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省检察院派员参加，同时聘请油

气储运、化工、仪表、特种设备、计算机、爆破等方面的专家，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经过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周密细致的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综

合分析和反复论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事故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暴

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石大科技公司位于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西潘村北侧沿海路西侧，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

18 日，营业期限 2009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7 日，公司经济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校办企业，是山东石大科技集团公司在 2007 年 12 月收购日照源

丰沥青化工有限公司 51%的股权之后，于 2009 年 12 月在日照岚山注资 1 亿元发起成立的。

2010 年 3 月，石大科技公司完成了对日照源丰沥青化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收购，注册资

本 8 亿元，资产总额 46 亿元，现有职工 620 人，法定代表人蔡升，总经理杨庆东。经营范

围：重油综合加工利用及其产品的销售，石油化工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

品的开发研制及相关技术服务；石油化工设备设计，普通货物进出口等。主要产品有：汽油、

柴油、液化石油气、液化气、石油焦、道路沥青、石脑油、燃料油、硫磺、MTBE、苯、甲

苯、丙烯、丙烷等。 

 

  石大科技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石大科技公司注册资本为 8 亿元，其中山东石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51365 万元，持

股比例 64.21%；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23891 万元，持股比例 29.86%；员工出资 4744

万元，持股比例 5.93%。 

 

  山东石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2026 万元，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61130 万元，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独资的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石大科技公司与山东石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运营，两公司上级管理考核机构均为青



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 

 

  （二）事故单位建设项目、生产装置和许可审批情况 

 

  1. 建设项目情况：石大科技公司全权收购日照源丰沥青化工有限公司后，续建了 50 万

吨/年沥青装置，并新建了 100 万吨/年含硫含酸重质油综合利用装置项目和 180 万吨/年劣质

油综合利用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 

 

  50 万吨/年沥青装置已于 2014 年 3 月通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日安监危化项目安验审字

〔2014〕2 号）。 

 

  100 万吨/年含硫含酸重质油综合利用装置项目于 2009 年由日照源丰沥青有限公司申请

建设，已通过设立安全审查（日安监危化项目审字〔2009〕11 号）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日

安监危化项目审字〔2011〕22 号），并取得试生产（使用）方案备案告知书（日安监危化

项目备字〔2014〕18 号）。2009 年 12 月，建设单位由日照源丰沥青有限公司变更为石大科

技公司（日安监危化项目审字〔2009〕25 号）。 

 

  180 万吨/年劣质油综合利用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已通过设立安全审查（日安监危化项目

审字〔2010〕13 号）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日安监危化项目审字〔2012〕22 号），并取得

试生产（使用）方案备案告知书（日安监危化项目备字〔2012〕8 号），随后，两次提出试

生产延期申请（日安监危化项目备字〔2014〕2 号、日安监危化项目备字〔2014〕6 号）。 

 

  石大科技公司于 2014 年 4 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100 万吨/年含硫含酸重质油综

合利用装置项目和 180 万吨/年劣质油综合利用及配套工程建设项目企业均未组织进行安全

设施竣工验收。 

 

  2. 生产装置情况：石大科技公司现有 100 万吨/年含硫含酸重质油综合利用装置、30 万

吨/年气分装置及 5 万吨/年 MTBE 装置、1 万吨/年硫磺回收及 50 吨/小时酸性水汽提装置、

80 吨/小时酸性水汽提装置、180 万吨/年劣质油综合利用装置、100 万吨/年柴油加氢精制装



置、60 万吨/年汽柴油加氢精制装置、50 万吨/年汽油加氢脱硫装置、15000Nm3/h 制氢装置、

5000Nm3/h 变压吸附装置。 

 

  3. 许可取证情况：日照源丰沥青化工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11 月 29 日取得危险化学品安

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为（鲁）WH 安许证字（2006）110029 号），因原装置（10 万吨/年沥

青装置）报废，2014 年 3 月 4 日申请注销。2014 年 3 月 14 日，石大科技公司依托 50 万吨/

年沥青装置，重新申请取得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为（鲁）WH 安许证

字（2014）110054 号）。 

 

  4. 消防审批情况：2011 年 9 月 16 日，100 万吨/年含硫含酸重质油综合利用装置项目通

过消防设计审核合格，2014 年 11 月 14 日，100 万吨/年含硫含酸重质油综合利用装置项目

通过消防验收。 

 

  （三）发生事故的液化烃球罐区情况  

 

  发生事故的液化烃球罐区属于 100 万吨/年含硫含酸重质油综合利用装置项目的液化烃

球罐区，编号为 311 罐区，共 12 个球罐，东西两排分布，总库容为 1.5 万立方米，其中 9

个为 1000 立方米球罐，3 个为 2000 立方米球罐，储存介质为液化石油气、丙烯和丙烷。发

生事故时，罐区的储存量约为 3541 立方米，发生事故的 6＃罐储存液化石油气约 500 立方

米。球罐由山东五维华信化工设备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4 月设计，2011 年 8 月制造安装，2011

年 8 月经省特检院检验合格。罐区 2012 年 10 月 12 日投入使用，球罐 2014 年 8 月到定期检

验周期。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应石大科技公司申请，山东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日照分院从 2015 年 2 月份开始，陆

续对液化烃球罐区的 12 个球罐进行压力容器的定期检验，至事故发生前，已完成 7#罐和 9#



罐之外的其它 10 个球罐的检验。为了对 7#罐进行检测，采取经 7#球罐底部注水线向罐内注

水加压，同时满罐存水的 6#罐通过罐底脱水线连接临时消防水带向罐区排水井排水，7#罐

内液化石油气通过罐顶低压瓦斯放空线导入 6#罐的方法，将 7#罐内的液化石油气倒入 6#罐。

倒罐作业前，311 罐区在用球罐安全阀的前后手阀、球罐根部阀处于关闭状态，低压液化气

排火炬总管加盲板隔断。倒罐作业过程中，当班人员每小时进行巡检，最后一次巡检时间为

16 日上午 7 时 27 分。倒罐作业的同时，两名外来施工女工在 7#罐的脚手架上从事刷清漆剂

作业。7 时 37 分 38 秒，连接 6#罐底脱水线的排水消防水带发生液化石油气泄漏，消防水带

在地面上浮起，且越来越高；7 时 38 分 24 秒，消防水带呈“甩龙”状剧烈舞动；7 时 39 分

20 秒，发生爆燃；9 时 16 分，6#罐和相邻的 8#罐底部区域发生爆炸；9 时 27 分 15 秒，8#

罐发生罐体撕裂并爆炸；9 时 37 分 56 秒，6#罐发生爆炸飞出，现场形成蘑菇云爆炸，并导

致 2#罐和 4#罐倒塌，2#罐和 7#罐着火，多罐及罐区上下管线、管廊支架等设备设施不同程

度损坏。第一次爆炸发生后，救援指挥部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并制定维持稳定燃烧的

救援方案。7 月 17 日 7 点 24 分左右，现场救援人员关闭最后一处着火点 7#罐顶部磁翻板液

面计的母管阀门后，罐区明火全部熄燃。 

 

  （二）事故救援情况  

 

  1．应急处置情况。事故发生时，最先发现泄漏起火的是 7#罐进行刷漆作业的两名外来

施工女工，2 人迅速向东北方向安全撤离。企业当班人员发现火情后，立即向车间值班人员

报告，值班人员报告调度室，调度室安排值班人员将消防水提压喷淋，并向企业值班人员、

企业领导报告。约 7 时 43 分，石大科技公司消防队出动消防车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实施救

援。车间值班人员和当班操作工人启动消防水泵对 7#、9#、11#罐实施喷淋冷却，但水泵因

跳闸停止工作，造成水压不足，只有 11#罐喷水；经调整后，消防水泵重新启动，喷淋冷却

系统重新运行。8 点 40 分左右，车间设备管理员抽出 311 罐区界区瓦斯线总管上的盲板，

开启界区阀门，试图点燃火炬，可能因界区阀开启程度不够，火炬没有点燃。欲再次开阀时，

罐区发生第一次爆炸，操作人员随即进行紧急撤离。 

 

  2．应急救援情况。市、区两级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市、区两级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及有关部门立即赶赴现场，组成应急救援指挥部，成立现场处置专家组，研



究确定救援方案，组织疏散相关人员。市消防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启动四级火警响应

预案，调派 9 个消防中队、32 辆消防车、215 名官兵以及 7 个企业专职消防队、13 辆消防

车、78 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处置，并请求省消防总队调集青岛、临沂、济南、东营、连云港

等周边地区救援力量增援。从 7 时 43 分开始，石大科技公司及市、区消防队和周边 6 家企

业消防队陆续到达现场实施救援。 

 

  根据现场火势发展情况，为保证救援人员人身安全，指挥部研究确定撤出现场救援力量，

随后相邻 8#罐和 6#罐相继发生爆炸。现场指挥部迁至火灾现场 3000 米外，再次召开会议，

研究确定了维持稳定燃烧、确保人员安全的处置方案，制定了防止发生次生灾害的方案，并

安排无人机及两组人员进一步侦察。16 日 14 时左右，火势减小后，消防人员进入现场，持

续对罐区进行喷水降温，避免二次事故和次生灾害的发生。  

 

  3. 余料处置情况。7 月 18 日，日照市政府专门成立现场处置工作组，下设质监、消防、

环保、安全保卫、企业应急处置 5 个专业小组，并邀请兰州石化、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洛阳石化等单位的 9 位专家成立专家组，提供现场处置技术支持。经过现场处置工作组

和专家多次现场勘察及会议讨论审核，于 7 月 27 日确定了《“7•16”事故后液态烃储罐余料

处置方案》，制定了科学的处置措施，并编制了 19 个配套专项方案。余料处置工作从 8 月

6 日开始，处置过程中实行全岗位、全过程、全天候现场监护，至 8 月 18 日，总计 1100 吨

余料已全部处置完毕。  

 

  三、事故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 

 

  石大科技公司“7•16”着火爆炸事故在救援过程中造成 2 名消防队员受轻伤，直接经济损

失 2812 万元。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石大科技公司在进行倒罐作业过程中，违规采取注水倒罐置换的方法，且在切水过程中

无人现场值守，致使液化石油气在水排完后从排水口泄出，泄漏过程中产生的静电放电或消

防水带剧烈舞动金属接口及捆绑铁丝与设备或管道撞击产生火花引起爆燃。违规倒罐、无人

监守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由于厂区没有仪表风，气动阀临时改为手动操作并关闭了 6#罐的根部手阀，事故发生

后储罐周边火势较大，不能进入现场打开根部手阀、紧急切断阀和注水线气动阀，无法通过

向 6#罐注水的方式阻止液化石油气继续排出；罐顶安全阀前后手动阀关闭，瓦斯放空线总

管在液化烃罐区界区处加盲板隔离，无法通过火炬系统对液化石油气进行安全泄放。重要安

全防范措施无法正常使用，是导致本次事故后果扩大的主要原因。 

 

  （二）间接原因 

 

  1. 石大科技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 

 

  （1）严重违反石油石化企业“人工切水操作不得离人”的明确规定，切水作业过程中无

人在现场实时监护，排净水后液化气泄漏时未能第一时间发现和处置。 

 

  （2）企业违规将罐区在用球罐安全阀的前后手阀、球罐根部阀关闭，将低压液化气排

火炬总管加盲板隔断。 

 

  （3）通过罐顶部低压液化气管线，采用倒出罐注水加压、倒入罐切水卸压的方式进行

倒罐操作，存在很大安全风险，企业没有制定倒罐操作规程，未对作业过程进行预先危险性

分析，没有安全作业方案，没有进行风险辨识。 

 

  （4）未按照规定要求对重大危险源进行管控，球罐区自动化控制设施不完善，仅具备

远传显示功能，不能实现自动化控制；紧急切断阀因工厂停仪表风改为手动，失去安全功效。 

 

  （5）100 万吨/年含硫含酸重质油综合利用装置项目，2014 年 10 月取得试生产（使用）



方案备案告知书前属非法生产。 

 

  （6）操作人员未取得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操作资格证，属无证上岗。 

 

  （7）安全培训不到位，管理人员专业素质低，操作人员刚刚从装卸站区转岗到球罐区

工作，未经转岗培训，岗位技能不足。 

 

  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力 

 

  作为石大科技公司的主管单位，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到位，督促企业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和对企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不力；对企业监管不到位，校企管理体制不顺，企

业产业管理、干部管理混乱；对企业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制度等宣传教育不力，

企业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不强。 

 

  3. 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到位 

 

  （1）日照市岚山区安监局贯彻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安排部署不到位，未按照

要求加强对停产危险化学品企业的安全监管，未组织对企业安全仪表系统的专项监督检查；

对企业重大危险源日常监管和执法监察不力，未发现事故罐区操作人员未经培训无证上岗、

未发现事故罐区存有大量危险化学品的情形、重要安全防范设施无法正常使用等安全隐患，

对事故企业未制定倒罐方案、未进行风险辨识、违反操作规程等问题失察；日常执法监察重

程序、轻结果，对企业非法生产未依法查处；对执法监察工作重视不够，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力量薄弱、专业化水平不高。 

 

  （2）日照市岚山区质监局对企业特种设备的日常监管，特别是对企业停产期间特种设

备安全使用及运行情况监管不力；监督检查重程序、轻实体，对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无证上岗、

事故罐区存有大量危险化学品、重要安全防范设施无法正常使用等问题检查不到位，对企业

非法生产未依法查处；对安全监察工作重视不够，安全监察人员力量不足，监督检查能力不

强。 



 

  （3）日照市岚山区经信局“管行业必管安全”意识不够强，履行行业监管责任不力，对

事故罐区违规操作、重要安全防范设施无法正常使用和重大危险源管控措施缺失等监督检查

不到位；组织指导事故企业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不力，对事故企业管理人员专业素质低、

操作人员未经转岗培训问题失察。 

 

  （4）日照市岚山区化工办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管行业必管安全”的要求不到

位，履行化工企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不力；工作重部署、轻落实，到事故企业现场监督检查

不到位，对事故罐区安全隐患失察；配合有关部门安全生产专项督查及督促企业整改落实不

到位。 

 

  4. 地方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落实不力 

 

  （1）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政府贯彻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安排部署不到位，对辖区

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组织领导不力；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力量薄弱，专业

机构、人员缺乏，现有人员能力不足；配合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门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不力，

督促企业整改隐患不到位；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不力，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不到位。 

 

  （2）日照市岚山区政府贯彻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安排部署不到位，履行安全生产

属地管理责任不力；对安全生产工作不够重视，安全生产监管力量薄弱、能力不强；督促指

导有关职能部门和虎山镇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不到位，未按照要求加强对停产危险化学品

企业的安全监管，未组织对企业安全仪表系统的专项监督检查，对企业重大危险源日常监管

和执法监察不力，未发现事故罐区存在的安全隐患。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石大科技公司“7•16”较大着火爆炸事故是一起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公安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 

 

  1.贾刚，石大科技公司油品储运车间液态烃操作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15 年 9

月 3 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9 月 11 日已被批捕。 

 

  2.佟猛，石大科技公司油品储运车间工艺技术员，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15 年 9 月 3

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9 月 11 日已被取保候审。 

 

  3.王德禧，石大科技公司油品储运车间替班班长，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15 年 8 月

29 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9 月 11 日已被批捕。 

 

  4.李华贤，石大科技公司油品储运车间主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15 年 8 月 29 日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9 月 11 日已被批捕。 

 

  5.鞠建民，石大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安全生产工作），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15

年 9 月 3 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9 月 11 日已被取保候审。 

 

  以上涉事党员待司法机关做出处理后，由当地纪检监察机关或负有管辖权的单位及时给

予相应纪律处分。 

 

  （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杨庆东，中共党员，石大科技公司公司总经理。作为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贯彻落

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力，对公司各部门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落实“人工切水操作不得离人”等安全生产规定督促指导不到位；对公司及有关部门自动化控

制措施、重大危险源管控、员工管理和安全培训等工作督促落实不到位；安排部署安全生产

检查工作不力，对公司排火炬总管加盲板隔断，在用球罐安全阀、根部阀关闭，工厂停仪表



风、紧急切断阀失效等安全隐患失察；企业 100 万吨/年含硫含酸重质油综合利用装置及配

套工程项目投产时未经批准非法生产。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

故罪，建议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待司法机关做出处理后，由当地纪检监察机关或负有管

辖权的单位及时给予相应纪律处分。 

 

  （三）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员 

 

  1.肖军，中共党员，石大科技公司安全管理部部长（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履行安全管

理职责不力，对重大危险源安全管控不到位，对低压液化气排火炬总管加盲板隔断、球罐区

视频监控措施不完善等安全隐患排查不彻底；对油品储运车间违反操作规程倒罐作业监督不

力，未进行风险辨识；组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

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十三条，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

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撤职处分。 

 

  2.刘军峰，中共党员，石大科技公司设备节能部部长（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落实特种

设备安全管理制度不到位，对油品罐区定期检查频次不足，未按法律规定对事故球罐及时登

记；对油品储运车间落实安全生产规定监督不到位；配合培训部门组织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

第十三条，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建议给

予其党内严重警告、降级处分。 

 

  3.徐传杰，中共党员，石大科技公司副总经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作为油品罐区安

全承包人，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到位，在参加油品储运车间安全活动中，对班组人

员生产安全制度规定宣传教育不力；履行油品罐区安全承包人职责不到位，对关键装置的生

产安全检查次数少，对重点部位存在的安全隐患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照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十三条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

定》第十七条，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之规定，建

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4.蔡升，中共党员，石大科技公司董事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贯彻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不到位，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重生产、轻安全，重部署、轻落实，对公司及有关部

门落实安全标准化生产、完善自动化控制设施、重大危险源管控、员工管理和安全培训等工

作督促检查不到位；企业 100 万吨/年含硫含酸重质油综合利用装置及配套工程项目投产时

未经批准非法生产。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

百三十三条、第十三条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安全生产领域违

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降

低岗位等级处分，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免去其董事长职务。 

 

  5.徐桂明，中共党员，石大科技公司党委书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落实“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不到位，对公司及有关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督促指导不到位；督促有关部

门开展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宣传教育不力；企业 100 万吨/年含硫含酸

重质油综合利用装置及配套工程项目投产时未经批准非法生产。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

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建议给予

其党内警告处分。 

 

  6.吴天乐，中共党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产业经营管理处副处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到位，对企业日常安全生产管理督促检查不到位，督促企业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对事故企业安全生产方针政策、规章制度等宣传教育不力。对

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十三条

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

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7.李涛江，中共党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产业经营管理处处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到位；对企业日常安全生产管理督促检查不到位；督促企业落

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指导企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

导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十三条和《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

之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8.孙海峰，中共党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党委常委、副校长（行政机关任命的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安全生产部署要求不到位；对事故企业及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有关处室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到位问题

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和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七条、《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

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9.许磊，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安监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未认真履行

职责，对事故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许可和重大危险源监管不到位；未督促事故企业及时上报

停产处置方案并及时对企业处置情况进行监管；贯彻落实上级安排部署不到位，未按照要求

加强对停产危险化学品企业的安全监管，对石大科技上报的危化品储罐“只有少量残留”信息

未予核实，未对安全仪表系统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监管责任。依照《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安全

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开除党籍、行政撤职

处分。 

 

  10.韩邦军，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质监局稽查队副队长（主持工作，参公管理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未认真履行职责，对企业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特别是停产期间特种设备安

全使用及运行情况检查不力；监督检查重程序、轻实体，对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无证上岗、罐

区存有大量危险化学品等问题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监管责任。依照《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安全生

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

分。 

 

  11.苏同密，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参公管理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未认真履行职责，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检查不力，未发现事故罐区

操作人员未经培训无证上岗问题；对重大危险源执法监察不力，未发现事故罐区存有大量危

险化学品的情形、重要安全防范设施无法正常使用等安全隐患，对事故企业未制定倒罐方案、



未进行风险辨识、违反操作规程等问题失察；日常执法监察重程序、轻结果，对企业非法生

产未依法查处。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监管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

十三条，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

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 

 

  12.王贯伟，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质监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参公管理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未认真履行职责，未发现事故罐区存有大量危险化学品的情形、重要安全

防范设施无法正常使用等安全隐患；对事故罐区特种设备操作人员无证上岗、特种设备违规

操作监管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监管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

十三条，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

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13.焦安献，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分管安全生产工作。

未认真履行职责，督促指导安监办组织全镇安全生产工作不力；监督检查不到位，深入企业

一线检查督导少，督促企业贯彻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整改安全隐患不力；完善配备安全

生产监管力量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

一百三十三条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

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14.李佃军，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分管危化品日常及执

法监管。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不到位，未对化工企业安全仪表系统进行专项监督检查；督

促指导有关科室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到位，对事故罐区操作人员未经培训无证上岗等监

督检查不力；对重大危险源监管、执法监察不力，未发现事故罐区存有大量危险化学品的情

形、重要安全防范设施无法正常使用等安全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照《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安全

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行政

降级处分。 

 

  15.孔庆乐，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质监局党组成员、主任科员，分管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科和特种设备安全工作。未认真履行职责，督促指导有关科室履行监管职责不力；组织

参与监督检查不到位，未发现事故罐区存有大量危险化学品的情形、重要安全防范设施无法

正常使用等安全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

一百三十三条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

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16.魏绪船，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经信局副局长。“管行业必须管安全”意识不够强，

履行行业监管责任不力，对事故罐区违规操作、安全设施失效和重大危险源管控措施缺失等

监督检查不到位；组织指导事故企业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不力，对事故企业管理人员专业

素质低，操作人员未经转岗培训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照《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安全生产领

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

处分。 

 

  17.申云江，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化工产业办公室副主任。履行化工企业安全生产

监管责任不力，工作重部署、轻落实，未到事故企业进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对事故罐区存

在的安全隐患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

百三十三条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

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18.岳仁顺，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贯彻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和落实上级安排部署不到位，强化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全镇安全监管力量、组织领导镇政

府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整改安全隐患不力。对

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和《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

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19.张宗成，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和上级安排部署不到位，工作重部署、轻落实，领导组织有关科室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



责不到位；对执法监察工作重视不够，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力量薄弱、专业化水平不高。对事

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和《行政机关

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规

定，建议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20.丁兆江，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质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和上级安排部署不到位，安全生产工作重部署、轻落实；领导组织有关科室履行特种设

备安全监管职责不到位，督促企业整改安全隐患不力；对执法监察工作重视不够，安全监察

人员力量不足，监督监察能力不强。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和《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建

议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 

 

  21.费立班，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经信局党组书记、局长。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要求不到位；未认真履行职责，督促指导分管负责人及有关科室

对事故企业履行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照《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和《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

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 

 

  22.赵东，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化工产业办公室党支部书记、主任。贯彻落实安全

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要求不到位，“管行业必须管安全”意识不强，督促分管负责人及有关科

室履行化工企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照《行政机关公

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和《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规定，

建议给予其行政记大过处分。 

 

  23.杨宁，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虎山镇党委书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意识不强，

贯彻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落实上级安排部署不到位，领导、组织全镇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

督促虎山镇政府和职能部门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党内

警告处分。 



 

  24.郑卫东，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贯彻国家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和上级安排部署不到位，组织部署开展全区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不到位，督促指导岚山区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职责、虎山镇政府强化属地管理以及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条和《安全

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四条之规定，建议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四）问责人员及单位建议 

 

  1.山红红，中共党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党委常委、校长（行政机关任命的事业单位

人员）。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安全生产部署要求不到位，领导和支持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有关处室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不到位，对事故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不落实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省政府安委会负责同志

对其诫勉谈话。 

 

  2.盖卫星，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党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坚持“科学发展、

安全发展”理念不到位，贯彻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安排部署不到位；领导和支持岚

山区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职责、虎山镇政府强化属地管理以及企业履行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日照市委主要领导对其诫勉谈话。 

 

  3.张桂伟，中共党员，日照市岚山区党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贯彻国家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安排部署不到位，组织、领导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对有关职能部

门、虎山镇政府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督促不力；对企业抓安全生产、整改落实督促不到位。

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日照市委主要领导对其诫勉谈话。 

 

  4.责成岚山区委、区政府向日照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检查；日照市委、市政府向省委、

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五）行政处罚建议 



 

  1.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石大科技公司董事长蔡升五年内不得担任任

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责成日照市安监局，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对其处上一年收入 40%的罚款。 

 

  2.责成日照市安监局，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 397 号令)第十四条的规定，

吊销石大科技公司安全生产许可证，并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对其处

70 万元罚款。 

 

  六、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针对这起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罐区安

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类似事故重复发生，提出如下措施建议： 

 

  （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

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

全发展理念，始终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进一步落实地方属地

政府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要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切实加强安全监管力量，强化

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监管。要提高事故预防能力，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扎实开展执

法检查，彻底排查治理隐患。 

 

  危险化学品企业要按照“五落实五到位”要求，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建立健全“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生产经

营的每个环节、每个岗位和每名员工。各级政府及其安全监管、行业主管部门要引导和督促

企业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切实督促企业自觉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

规范，全面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要不断强化安全监管措施，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

政手段，进一步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增强安全生产保障能力。 

 

  （二）切实加强液化烃罐区的安全管理。各危险化学品企业要认真贯彻落实《化工（危



险化学品）企业保障生产安全十条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64 号）和《油气罐区防火防

爆十条禁令》（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84 号），全面加强液化烃罐区安全管理工作。一是高度

重视液化烃罐区安全生产工作，强化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的配置，加强培训，提

高罐区从业人员的能力。二是液化烃罐区作业应实行“双人操作”，一人作业、一人监护。除

常规的工艺操作和巡检外，凡进入罐区进行的一切作业活动，必须进行风险分析，办理工作

许可手续，安排专人全程进行安全监护。三是严禁采用注水加压方式对液化烃进行倒罐置换

作业。倒罐作业应采取氮气置换，机泵倒罐工艺。倒入空罐必须事先采用氮气置换，并经氧

含量分析合格后方可倒入。四是液化烃球罐切水作业必须坚持“阀开不离人”，做到“三不切

水”，即夜间不切水，大雾天不切水，雷、暴雨天不切水。五是石油化工企业在生产装置停

工期间，必须保证液化烃罐区安全运行所需要的仪表风、氮气、蒸汽等公用工程的稳定供应，

相关安全设施必须完好、有效。对于盛有物料的装置罐区中的作业要升级管理，建立逐级审

批制度。 

 

  （三）进一步加强变更管理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工作。危险化学品企业要制定落实变更

管理制度，严格变更管理。当工艺、设备、设施需要发生变更时，要严格履行变更程序，编

制变更方案，明确相关责任，组织进行风险分析，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并按照要求严格审批。

变更实施时，必须进行专门的安全教育培训。要明确变更原因及变更前后的情况对比，告知

工作人员工作场所或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要严格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法》的规定，加强对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的日常

安全管理，定期进行检测检验，严禁违规使用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全阀、压力表等安全

附件不得采用加盲板、关阀门等方式与压力容器、压力管道隔断，确保其发挥正常功能。特

种设备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经考核合格、持证上岗。严格遵守操

作规程和规章制度，严禁无证人员操作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四）加大对“两重点一重大”企业的安全监管力度。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面、准确地掌

握本地区涉及“两重点、一重大”企业（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工工艺和重大危险源）

的安全生产状况，突出抓好泄漏后呈气态的易燃、易爆和有毒危险化学品、大型危险化学品

储罐区、毗邻城乡人口密集区的化工企业安全监管。要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



理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40 号），督促企业进一步完善监测监控、报警联锁和控

制设施措施，按规定对安全设施进行检测检验、维护保养，确保安全设施完好有效运行。要

深入开展危化品储罐区专项安全大检查，认真排查治理安全隐患，督促企业落实国家有关标

准规定，认真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专项大检查务必要做到不漏一企、不留死

角、不走过场、务求实效。危险化学品企业停产期间，储罐区存有物料的，一律按照正常生

产实施监管。 

 

  （五）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事

故教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属地管理

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全面落实地方

政府属地监管责任和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监管责任、安全监管部门综合监管责任。要针对本地

区化工行业快速发展的实际，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增加安全监管力量，加强化工、危

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监管。要提高事故预防能力，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采取“四不两直”、交

叉检查、异地执法等形式开展执法检查，彻底排查治理隐患。要提高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能

力，对发生的事故严肃调查处理和责任追究，对发现事故隐患且不及时整改的，要严肃追究

责任。 

 

 

省政府山东石大科技石化有限公司 

“7•16”较大着火爆炸事故调查组 

2015 年 12 月 1 日 

 


